
學雜費減免作業流程



各類學生申請減
免學雜費

Step 1.申請表下載
學務處網頁生輔組學雜費減免下載申請表各類減

免證明文件
Step 2.學生資訊系統輸入資料
登錄學生資訊系統(http://wac.kmu.edu.tw)「D.2.1.02.

減免申請作業」填寫資料存檔

Step 3.申請
A.個人檢附資料至學務
處親自辦理或掛號郵寄，
資料不齊全恕不受理。
B.「D.2.1.02q.減免結果」
查詢校內審查狀況。

Step 4.轉帳
承辦人員轉帳至出納
（須工作天1天）

Step 5.審核
出納人員轉帳至銀行
（須工作天1天）

Step 6.繳費
彰化銀行網頁列印繳費單到學校
指定收費處繳交學雜費

備註：

1. 家長是公務人員者請擇優一方申辦。

2. 同時符合多種減免身分或領取其他補助款者(如漁會、農會獎學金)請擇優申請。

3.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前一年家庭所得超出新台幣220萬者不得申請

減免學雜費。

4. 如教育部審核不合格者，需於一周內補繳學雜費。

2015.08.01修訂

結束流程

取消申請

審核通過

審核未通過
（資料不齊或資格不符）

http://wac.kmu.edu.tw/

